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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公民教育委员会发出： 
 
  公民教育委员会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公布香港企业公民意

识（一般亦称作「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 
 
  这项调查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期间进行，目的是

了解现时香港公司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营运策略和措施，以及

对企业公民的认知和看法，以便制订在香港推广企业公民意识的

策略和方法。 
 
  委员会委托了香港大学公民社会及治理研究中心和政策二

十一有限公司进行这项调查。调查方式包括聚焦小组讨论、面谈

和一项对全港公司进行的大型问卷调查。访问对象是从政府统计

处机构记录库抽出的２０ ４１７家不同规模的公司，当中有１

０ ０９４家公司完成问卷，响应率达６１％。 
 
  调查结果显示，２３％的受访公司知道企业社会责任的概

念，而９％的公司已设有机制，以推行、监督及评估企业社会责

任的活动计划。大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有较多认识，并已推行有

关的活动计划；而认识这个概念的公司所推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措

施，也较不认识这个概念的公司的有关措施为佳。 
 
  公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彭敬慈博士于今日记者会发表这项调

查的主要结果时表示，这项调查特别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范

畴，即企业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办事、减低不良影响、对社会

作出贡献，以及改善员工的现况。虽然调查结果显示，公司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并不特别高，但大部分公司支持企业社会责任

的原则，并认为值得推行，实在令人感到鼓舞。大部分公司相信，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长远来说对他们有利，也认为本身有责任建立

和发展公司文化，并认为所有公司都必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彭博士说：「就行动而言，调查结果显示，公司的行动大多

是按照基本道德规范或法律措施的规定。除此之外，这些公司只



会因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带来商业利益，才履行这些责任。因

此，他们在减低不良影响和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办事这两方

面，表现颇佳，但却较少会积极改善员工的现况或贡献社会，认

为此举超越了本身应尽的责任。」 
 
  彭博士补充：「关于诱因结构的分析显示，认为企业社会责

任会为公司带来利益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其公司文化一部分

（内在诱因）的公司，较因为法例规定或市场压力（外在诱因）

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更有可能推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措施。」 
 
  彭博士续称：「这些公司认为应由政府牵头推广企业社会责

任和推行有关措施，例如为公司提供培训、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

诱因、制订企业社会责任约章等。」 
 
  彭博士总结说：「日后委员会制订企业公民意识推广计划时，

会仔细考虑这次调查的结果。」 
 
  有关企业公民的四个范畴，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范畴一：员工及其家属的福利 
────────────────── 
 
＊ ８８％的受访机构已向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福利。 
 
＊ 差不多所有雇用５０人或以上的机构（超过９８％）都有提

供员工福利。 
 
＊ 较多机构关注工作地点安全（６５％）、工时（６２％）、

薪酬与福利（５８％）；较少机构关注教育（４８％）、医疗福

利（４８％）和培训（４０％）；更加少机构为员工及其家属安

排康乐活动（２５％），以及为员工家属提供福利（１５％）。 
 
＊ 大部分受访机构认为，向员工提供福利可提高工作效率（７

３％）和有助减少员工流失（７７％），相当值得。另外，６１

％的受访机构认为公平机会是其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范畴二：减低不良影响 
────────────── 
 
（甲）环境保护： 
 
＊ ９５％的受访机构已采取环保措施或推行有关政策。 
 
＊ 大公司较小公司更具环保意识。 
 
＊ 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机构认为，保护环境是其公司文化的一

部分（６４％）；或认为保护环境有助提升公司形象（６６％），

以及减少成本（６９％）。 
 
＊ ３０％的受访机构认为，来自环保团体的压力是机构推行环

保措施的主因。有较多机构表示因为法律规定（５１％）或顾客

的要求（４３％）而推行环保措施。 
 
（乙）在招聘及雇用员工方面的反歧视措施： 
 
＊ ７４％的受访机构既没有订立反歧视指引，也没有采取有关

措施。这个情况，在小公司当中更加明显。 
 
＊ 只有小部分受访机构订立指引防止性别歧视（１４％）、年

龄歧视（１４％）及残疾歧视（１３％）；大约１０％的受访机

构订立指引防止种族及家庭岗位歧视；大约９％的受访机构订立

指引防止宗教歧视。 
 
＊ 大约１９％的受访机构在招聘和雇用员工方面采取了防止

歧视措施，较常用的方法是向负责招聘及雇用员工的同事解释公

司的防止歧视政策（７８％），以及向所有员工解释有关的政策

（４４％）。有些机构设有内部委员会，以防止歧视（１０％）

或促进平等机会（１０％），但这不是常见的做法。 
 
＊ 大约３０％的受访机构认为，雇用弱势社羣人士是公司的传

统；大约３５％的受访机构认为此举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形象。 
 
范畴三：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办事 



─────────────────────── 
 
（甲）符合道德规范的对待顾客方式： 
 
＊ 大部分受访机构都实行保障顾客的政策或措施，例如向顾客

提供清晰准确的价格数据（８６％）、售后服务（７７％）和价

格以外的其它数据（７４％），他们也十分注重保障顾客的个人

资料（８０％）。 
 
＊ 大部分受访机构相信，机构有责任向顾客提供安全和优质的

货品或服务（８８％）；他们认为这样能为机构带来长远利益（８

７％），也认为公平对待每位顾客是公司的价值观（８４％）。 
 
＊ 外在因素对于巩固符合道德规范的办事方式，也十分重要。

大约６１％的受访机构指出，除非法律有所规定，否则机构没有

责任披露货品或服务的数据。同样，６６％的受访机构表示，只

会保证货品或服务的安全程度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此外，６９

％的受访机构为货品或服务定价时，完全按市场的力量来决定。 
 
（乙）要求供货商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办事： 
 
＊ 受访的机构对其供货商有较低的道德要求。在受访的机构当

中，已实行政策或措施以确保供货商守法的占３１％；确保供货

商采取环保措施的占１８％；确保供货商实行良好的雇佣制度的

占１６％。 
 
＊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机构表示，与供货商的业务往来取决于

市场力量（７２％）；另外，只要供货商守法，便无必要对供货

商施加额外要求（６８％）。 
 
＊ 大部分受访机构相信，使用合乎道德的手段跟对手竞争，较

赚取利润更加重要（７７％）；另外，他们认为使对手的公司倒

闭是不对的（５９％）。 
 
范畴四：对社会的贡献 
────────────── 
 



＊ １８％的受访机构在接受访问前１２个月内，曾向慈善机构

捐款，捐款中位数为＄３,０００。 
 
＊ １４％的受访机构在接受访问前１２个月内，曾向慈善机构

作出非金钱的捐赠，包括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 
 
＊ １５％的受访机构在接受访问前１２个月内曾鼓励员工捐

款或参与义务工作，鼓励方式包括给予奖励、组织全公司员工参

与义务工作、给予补假等。 
 
＊ 整体来说，３７％的受访机构在接受访问前１２个月内，没

有向慈善机构作出金钱或非金钱的捐赠，也没有鼓励员工参与义

务工作。 
 
＊ 三分之二的受访机构同意为社会作出贡献，有助建立团队精

神（６９％），提高公司形象（６７％），以及加强员工对公司

的归属感（６６％）。 
 
  公民教育委员会联同民政事务局将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举办

一个名为「为你的企业增值 － 企业公民研讨会２００７」，向

商业机构公布这次调查结果，希望透过嘉宾讲者的分享和讨论，

进一步在本港推广企业公民的概念。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一） 
 

 


